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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A股股票（证券代码：000058，证券简称：深赛格）、B股股票（证券代

码：200058，证券简称：深赛格B）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内（2024年10月24日、10月25日、10月2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

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将于2024年10月30日披露《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公司不存在需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形，且未向第三方提供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信息。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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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0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487号宝石园25号楼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2,578,8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金史平先生。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孙兆荣先生、董事徐惠先生、独立董事关东捷先生、独立董事李健先生、独立董

事王震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高冬冬先生、副总经理杨家骅先生、副总经理冯蕾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举顾国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80,382,117 97.3398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关于选举顾国强先生为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832,155 68.746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伟佳、刘浩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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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晓林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0月28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0月28日9:15一15:00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24年10月22日（星期二）。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东城街道榆东路558号公司会议室。

8、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代表股份118,050,7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3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16,215,8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3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7人，代表股份1,834,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2人，代表股份4,835,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股份3,000,7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2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7人，代表股份1,834,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68％。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

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吴晓林、吴晓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总表决情况：

选举吴晓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16,676,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357％；选举陈有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16,681,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选举吴晓林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3,461,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1.5767％；选举陈有根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3,466,30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824％。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吴晓林先生、陈有根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的非独立董事。

2、《关于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张居忠、董军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

总表决情况：

选举张居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16,679,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381％；选举董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116,678,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选举张居忠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3,464,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1.6351％；选举董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股份数:3,46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244％。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张居忠先生、董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3、《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即将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不再设

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

相应废止，同时《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亦作出相应修订，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841,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4％；反对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弃权16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4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2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634％；反对4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58％；弃权16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0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丁伟律师、王智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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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28日下午在山东省

潍坊市临朐县东城街道榆东路55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因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了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要求，于当日以口头或书面方式通知

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吴晓林先生召集和主持。 应参加会议董事五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五人，公司拟聘任的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吴晓林先生召集和主持，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吴晓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长吴晓林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吴晓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简历详见

附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公司吴晓强先生、胡金星先生、张友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吕云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简历详见

附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高新胜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简历

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有德玉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简

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孙启家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简

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1、同意选举吴晓林先生、陈有根先生、吴晓强先生三位董事组成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吴晓林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2、同意选举董军先生、吴晓林先生、张居忠先生三位董事组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董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

人）；

3、同意选举张居忠先生、吴晓强先生、董军先生三位董事组成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居忠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4、同意选举张居忠先生、陈有根先生、董军先生三位董事组成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张居忠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

集人）。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5票，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29日

附件：简历

1、吴晓林先生，男，汉族，196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吴晓林先生曾任

青州市东坝镇经贸办科员，青州市艺美纸箱厂厂长、总工，青州市新兴化工厂厂长、总工，山东联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监

事，山东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联科卡尔迪克白炭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山

东联科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联科化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山东联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山东青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吴晓林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联科集团、潍坊联银、潍坊涌金、潍坊汇青间接合计持有公司86,598,324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02,355,964股的42.80%，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 吴晓林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兼副总经

理吴晓强先生系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吴晓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吴晓林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吴晓强先生，男，汉族，197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青州艺美纸

箱厂业务员，青州市新兴化工厂副厂长，山东联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山东联科功能材料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山东联科卡尔迪克白炭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山东联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监

事、山东联科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山东联科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山东临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吴晓强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联科集团、联银投资、潍坊涌金、潍坊汇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7,543,726股，

占公司总股本202,355,964股的8.67%，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 吴晓强先生与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晓林先生系

兄弟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

与查询平台” 查询，吴晓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吴晓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陈有根先生，男，汉族，196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曾任：青州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青州市博奥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山东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现任公司董事、

山东联科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陈有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82,040股，占公司总股本202,355,964股的0.44%。 陈有根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陈有根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有根先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张居忠先生，男，汉族，1970年10月出生，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证券从

业资格）。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副主任会计师、山东分所所长。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

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委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上市公司年报约谈专家组专家，山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轮值会长。 曾经担任过各个板块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任联科科技独立董事、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湖

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金证互通资本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单位任职。

从业近30年，具有丰富的国内大型国企、民营企业、境内外上市公司及资本市场审计、咨询等经验。 近三年主要主持

了漱玉平民大药房（301017）、元利科技（603217）、京北方（002987）、恒誉环保（688309）、壹石通(688733)等公司的

首发上市审计工作。 先后为新华医疗(600587)、皖能电力(000543)、天邦食品（002124）、江淮汽车（600418）、东阿阿胶

（000423）等20多家上市公司的上市发行、审计、并购重组等项目提供审计服务。

发表的论著主要有 《审计》《中级会计实务》《基于成本法核算基础的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浅谈拟上市公司的收

入确认问题》《正确理解创业板拟上市公司业绩要求》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居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且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

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5、董军先生，男，1972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科学历，青州市

人大代表。 现就职于山东海岱律师事务所，擅长民事纠纷，经济合同纠纷，刑事纠纷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董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且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

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

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最高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6、胡金星先生，男，汉族，1969�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山东潍坊

纯碱厂煅烧车间工段长，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白炭黑厂主任，福建三明同晟化工有限公司副厂长，东营市新达化工有

限公司总经理，联科卡尔迪克总工程师，联科有限总工程师。 现任联科科技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胡金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100股，通过潍坊汇青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100,047�

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129,147股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的情形。

7、张友伟先生，男，197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青州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工艺管理员，青州市博奥炭黑有限责任公司工艺管理员，山东华东橡胶材料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联科新材料炭黑

项目负责人、总工程师。 现任联科科技副总经理、联科新材料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张友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2,781股，通过潍坊联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365,654

股股份，合计持有公司558,435股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的情形。

8、吕云女士：女，汉族，1975�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山东羊口盐

场计财处科员，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盐场财务处处长助理、审计监察部财务审计二科科长，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联科有限财务总监。 现任联科科技财务总监。

截至公告日，吕云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7,60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山东联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的

情形。

9、高新胜先生：男，汉族，1991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学、法学学士学位。2015年1

月取得了《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4年7月至2018年3月任山东联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8年4月

至2021年9月任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联科科技董事会秘书。

截至公告日，高新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8,500股，通过潍坊联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21,939股

股份，合计持有公司70,439股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的情形。

10、有德玉女士：女，汉族，1988�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2013年7

月-2018年6月任山东联科卡尔迪克白炭黑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2018年7月2019年12月任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二部主管会计；2020年1月至2021年9月任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二部副部长。 现任联科科技审计部负责

人。

截至公告日，有德玉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00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孙启家先生：男，汉族，199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理学学士学位。 2017年1月至

2021年10月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于2019年10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公告日，孙启家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390股，通过潍坊汇青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50,

024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9,414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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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案；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董事长、 选举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聘任审计部负责人、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公司于2024年10月14日召开了

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吴晓强先生为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吴晓林先生（董事长）、吴晓强先生（职工代表董事）、陈有根先生；

2、独立董事：张居忠先生、董军先生。

上述两名独立董事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均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审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由上述5名董事组成，任期三年，自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战略委员会委员：吴晓林先生、陈有根先生、吴晓强先生，其中吴晓林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委员：董军先生、吴晓林先生、张居忠先生，其中董军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张居忠先生、吴晓强先生、董军先生，其中张居忠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4、审计委员会委员：张居忠先生、陈有根先生、董军先生，其中张居忠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以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情况：

1、总经理：吴晓林先生

2、副总经理：吴晓强先生

3、副总经理：胡金星先生

4、副总经理：张友伟先生

5、财务总监：吕云女士

6、董事会秘书：高新胜先生

7、审计部负责人：有徳玉女士

8、证券事务代表：孙启家先生

高新胜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高新胜先

生的有关材料已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并经审查无异议。

孙启家先生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简历详见附

件。

三、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州市鲁星路577号

联系电话：0536-3536689

传真号码：0536-3536689

电子信箱：zhengquanbu@sdlianke.com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1、因任期届满且公司已取消监事会，陈京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离任后，将继续在公司任其他职务；王

奉叶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离任后，将继续在公司任其他职务；赵国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离任后，将继

续在公司任其他职务。

截止本公告日，陈京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王奉叶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潍坊汇青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公司50,024股；赵国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潍坊联银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21,939股。

陈京国先生、王奉叶先生、赵国刚先生离任后承诺：已知晓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离任后股份继续锁定的相关规

定，并已委托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报离任信息，在离任后将继续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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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股票于2024年10月23日、10月24日、10月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公司已于2024年10月26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10月28日，公司股价再次涨停。鉴于近期公司

股票价格波动较大，现对相关风险郑重提示如下：

一、相关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4年10月23日、10月24日、10月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10月28日公司股价再次涨停，短

期波动幅度较大，目前公司生产经营及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相关数据，公司所处行业医药制造业最新市净率为2.72，公司最新市净率为20.06，公

司最新市净率显著偏离行业平均水平。

（二）重大事项进展及风险

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该事

项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流程中，该事项最终能否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

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三）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202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63.39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约-3,019.24万元，业绩出现亏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除了前期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开披露的

事项外，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涉及公司的重

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

权激励、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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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B股股票（证券简称：深康佳B；证券代码：200016）于2024年10月24日、

2024年10月25日、2024年10月28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董事局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等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

（五）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局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

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局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24年10月31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不存在泄露的情形。 2024年第三季度具体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请关注公司后续披露的《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三）《证券时报》等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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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A股股票（证券代码：000045，证券简称：深纺

织A)及B股股票（证券代码：200045，证券简称：深纺织B）于2024年10月24日、2024年10月25日、2024年10月28日连续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于2024年10月16日披露了《2024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2024-41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业绩预

计不存在应修正情况，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将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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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梁桐灿先生持有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科达制造” ）股份374,456,77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19.52%，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梁桐灿先生累计质押股份244,411,000股，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数的65.27%，占公司总股本的12.74%。

● 截至2024年10月28日，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广东宏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宇集团” ）持有公司

股份438,797,9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88%，累计质押股份308,752,152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的70.36%，占

公司总股本的16.10%。

公司近日收到第一大股东梁桐灿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2022年6月15日，梁桐灿先生将其持有的科达制造31,000,000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一大股东股份质押情况变更的公

告》。 近日，上述质押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梁桐灿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31,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2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2%

解除质押时间 2024年10月25日

持股数量 374,456,779股

持股比例 19.52%

本次相关质押变更后，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44,411,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5.2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74%

本次相关债务人提前清偿上述股权质押项下的融资债务，梁桐灿先生提前解除相应股权质押，旨在优化其公司的

融资成本。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梁桐灿先生若存在后续质押计划，其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亦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4年10月28日，梁桐灿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宏宇集团的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注1）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注1）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梁桐灿 374,456,779 19.52% 275,411,000 244,411,000 65.27% 12.74% 0 0 0 0

广东宏宇

集团有限

公司

64,341,152 3.35% 64,341,152 64,341,152 100.00% 3.35% 0 0 0 0

合计 438,797,931 22.88% 339,752,152 308,752,152 70.36% 16.10% 0 0 0 0

注1：上表出现的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登记解除通知书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4-131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上海盛迪医药有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HRS-4642注射液、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注射用SHR-1826、注射用SHR-9839、SHR-8068注射液和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

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HRS-4642

注射液

阿得贝利单抗注

射液

注射用

SHR-1826

注射用

SHR-9839

SHR-8068

注射液

贝伐珠单

抗注射液

剂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受理号 CXHL2400761 CXSL2400487 CXSL2400490 CXSL2400491 CXSL2400489 CXSL2400488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4年7月26日受理的HRS-4642注射液、阿得贝利

单抗注射液、注射用SHR-1826、注射用SHR-9839、SHR-8068注射液和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具体为：一项注射用SHR-1826联合其他抗肿瘤治疗在实体瘤患者中的安全

性、耐受性和有效性的多中心、开放的ⅠB/Ⅱ期临床研究。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HRS-4642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KRAS� G12D抑制剂，为脂质体剂型。HRS-4642注射液能特异性结合KRAS�

G12D，抑制MEK、ERK蛋白的磷酸化，发挥抗肿瘤作用。 经查询，目前国内外尚无同类药物进入临床，亦无相关销售数

据。 截至目前，HRS-4642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8,880万元。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PD-L1单克隆抗体，能通过特异性结合PD-L1分子从而阻断导致

肿瘤免疫耐受的PD-1/PD-L1通路， 重新激活免疫系统的抗肿瘤活性， 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国外有同类产品

Atezolizumab（商品名：Tecentriq）、Avelumab(商品名：Bavencio)和Durvalumab(商品名：Imfinzi)于美国获批上市

销售，其中Atezolizumab和Durvalumab已在中国获批上市。 国内有康宁杰瑞/思路迪药业的恩沃利单抗和基石药业的

舒格利单抗等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公司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商品名：艾瑞利）已于2023年3月获批上市，获批的适应症

为与卡铂和依托泊苷联合用于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经查询，2023年Atezolizumab、Avelumab和

Durvalumab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89.85亿美元。 截至目前， 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68,

857万元。

注射用SHR-1826可以与肿瘤细胞表面的靶抗原特异性结合，被内吞进入肿瘤细胞后杀伤肿瘤细胞。 经查询，国内

外尚无同类产品获批上市。 截至目前，注射用SHR-1826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3,493万元。

注射用SHR-9839为公司自主研发的人源化抗体药物，拟用于治疗晚期恶性肿瘤，通过同时阻断与肿瘤发生发展相

关的两条关键信号通路，发挥抗肿瘤作用。目前国内暂无同靶点药物获批上市。截至目前，注射用SHR-9839相关项目累

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4,498万元。

SHR-8068注射液是公司引进的一款全人源抗CTLA-4单克隆抗体，可增强抗肿瘤免疫效应。目前全球共有两款同

类产品获批上市，分别是伊匹木单抗和替西木单抗，经查询，2023年伊匹木单抗和替西木单抗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24.79

亿美元。 截至目前，SHR-8068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2,943万元。

贝伐珠单抗是一种人源化抗VEGF单克隆抗体，由中外制药和罗氏的子公司基因泰克合作开发，最早2004年由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商品名为Avastin（安维汀），目前已在中国和全球多个国家上市销售。 公司的贝伐珠单

抗注射液已于2021年6月获批上市，国内目前有多个贝伐珠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 经查询，2023年贝伐珠单抗全球销售

额约为60.88亿美元，截至目前，贝伐珠单抗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31,854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

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919

证券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

2024-047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11月13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11月13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东大名路1171号上海远洋宾馆5楼远洋厅、香港皇后大道中183号中远大厦47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11月13日

至2024年11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选举朱涛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 √

2 关于订造十二艘14000TEU型甲醇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舶的议案 √ √

3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远海运港口(鹿特丹)有限公司对EUROMAX码头股东贷

款展期的议案

√ √

4 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的议案 √ √

5.00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 √

5.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 √

5.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 √

5.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 √

5.0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 √

5.05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 √

5.06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 √

5.07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 √

5.08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1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2、3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第4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5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公告已刊登在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议案内容详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第5项议案。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1、2、3、4、5项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2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以及其他符合股票上市地上市

规则的关联股东(如有)。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

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

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

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919 中远海控 2024/11/6

注：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告及相关文件。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持股凭证等股权证明，委

托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

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

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

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会议现场登记时间：2024年11月13日13：30� – 14：30；登记地点：中国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171� 号远洋宾

馆5楼远洋厅。

六、其他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

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2、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3、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86-21-60298620;

电子邮箱：investor@coscoshipping.com;

工作时间：上午8:30-11:45，下午1:30-5:15。

特此公告。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11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朱涛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2 关于订造十二艘14000TEU型甲醇双燃料动力集装箱船舶的议案

3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远海运港口(鹿特丹)有限公司对EUROMAX码头股东贷款展期

的议案

4 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境外审计师的议案

5.00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5.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5.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5.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5.0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5.05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5.06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5.07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5.08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